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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情况 

之专项核查意见 

 

致：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以下简称

“中国”，为本专项核查意见之目的，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法律执业资格的律师事务所。本所受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电股份”、“上市公司”或“公司”)的委托，担任佳

电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组”或“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相关法律事

宜出具法律意见。 

本所已于 2023 年 7 月 18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出具《北京市通商律师

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上市类第 1 号》等有关规定，本

所就上市公司首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日前 6 个月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披露日(即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期间(以下简称“自查期

间”)，相关机构及人员买卖佳电股份股票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出具本专项核

查意见(以下简称“本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北京建国门外大街 1 号国贸写字楼 2 座 12-14 层 100004 
12-14th Floor, China World Office 2, No. 1 Jianguomenwai Avenue, Beijing 100004, China 

电话   Tel: +86 10 6563 7181  传真   Fax: +86 10 6569 3838 
电邮   Email: beijing@tongshang.com  网址   Web: www.tongshang.com 



 

2 

除非另有所指，本专项核查意见中所使用的简称和《法律意见书》中使用的

简称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各项声明均适用于本专项

核查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专项核查意见作为本次交易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

同上报，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专项核查意见仅供佳电股份为本次交易之目的而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

其他任何目的。 

基于上述声明与说明，本所律师依据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布的其他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

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实进行了

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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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本次交易核查对象及自查期间 

(一) 本次交易核查对象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

—上市类第 1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重大资

产重组》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核查的对象范围包括： 

1. 上市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 交易对方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4. 相关专业机构及其他知悉本次重大资产交易内幕信息的法人和自然

人； 

5. 其他知悉本次交易所涉内幕信息的主体； 

6. 上述相关自然人的直系亲属(指配偶、父母、年满 18 周岁的成年子女)。 

(二) 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所核查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自查期间为上市

公司首次披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日前 6 个月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

露日(即 2023 年 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期间。 

二、自查期间内相关主体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相关主体签署提供的《关

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自查报告》等文件，本次

交易相关主体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具体如下： 

1. 自然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姓名 证券账户号 交易性质 
累计交易股数

(股) 

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结余股数(股) 

张华 0604923574 买入 300 
3,260 

张华 0604923574 卖出 2,300 

张华就自查期间买卖佳电股份股票事项出具《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



 

4 

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承诺函》：“本人在自查期间买卖哈尔滨电气集团佳

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的行为系本人基于对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

本人在前述时点买卖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时未曾知晓

本次重组及本次重组方案等内容/相关信息，也未曾以任何形式向任何内幕知情

人了解相关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包括但不限于自行买卖或

者委托/建议他人买卖佳电股份股票)的情形。本人及近亲属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规范交易行为。上述声明如有虚假，哈尔

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有权没收本人相应的投资收益。” 

2. 相关机构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自查期间，中信建投存在使用自营账户进行上市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况，截至

2023 年 7 月 18 日合计结余佳电股份股票 199,220 股。中信建投已出具书面说明，

“本公司买卖佳电股份股票基于上市公司已公开披露的信息以及自身对证券市

场、行业发展趋势和佳电股份股票投资价值的分析和判断，出于合理安排和资金

需求筹划而进行，从未知悉、探知、获取或利用任何有关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

也从未有任何人员向本公司泄漏相关信息或建议本公司买卖沃尔德股票本公司

已经制定并执行信息隔离管理制度，在存在利益冲突的业务之间设置了隔离墙，

符合中国证券业协会《证券公司信息隔离墙制度指引》等规定。本公司的股票交

易行为与本次交易不存在任何关系，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 

本所律师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查阅了前述主

体所出具的《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自查报

告》、《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的承诺函》等材

料，并通过访谈形式对相关自然人在自查期间买卖佳电股份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核

查。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交易核查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员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息知

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结论意见 

综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股东股份变更明细单》、核查范围内相关内幕

信息知情人出具的自查报告、存在买卖情形的相关机构和人员出具的说明与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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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本所律师对相关人员的访谈，并考虑到本次核查手段存在一定客观限制，本

所律师认为，基于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及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自查

情况，在前述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说明及承诺及相关访谈真实、准确、完整的

前提下，该等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不会对本次交易构

成实质性法律障碍。 

本专项核查意见正本一式三份。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电气集团佳木斯电机股份

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买卖股票情况

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署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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